
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月进度报表（    年  月）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
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类    别 单  位 设计工作量 
完成工作量 累计完成百分比

（%） 
备      注 

本月完成 累计完成 

一、控制测量 

  

1.1完成的测区数 个         

1.2控制面积 
平方千

米 
        

1.3加密控制点数 个         

1.4矿区引入控制点数 个         

1.5控制的探矿权数 个         

1.6控制的采矿权数 个         

二、矿业权工程测量 

  

2.1探矿权数 个         

2.1.1实测的探矿权数 个         

2.1.2利用已有成果的探矿权数 个         

     其中抽查的特征点数 个         

2.2采矿权数 个         

2.2.1实测的采矿权数 个         

2.2.1.1 井下采矿权 个         

2.2.1.2 露天采矿权和标桩 个         

     桩的个数 个         

     其中砂石粘土采矿权 个         

2.2.2利用已有成果的采矿权数 个         

     其中抽查的特征点数 个         



2.2.2.1 井下采矿权 个         

2.2.2.2 露天采矿权和标桩 个         

      桩的个数 个         

      其中砂石粘土采矿权 个         

三、数据整理与成果编制 

  

3.1矿业权实地核查对照表 张         

3.1.1探矿权实地核查对照表 张         

3.1.2采矿权实地核查对照表 张         

3.2单个矿业权成果图 张         

3.2.1 探矿权勘查工程实际材料

图 
张         

3.2.2 采矿权开拓采掘工程平面

图 
张         

3.3基本情况说明 份         

3.3.1探矿权基本情况说明 份         

3.3.2采矿权基本情况说明 份         

四、已全面完成实地核查的矿业权个数与问题及处理 

  

已全面完成的矿业权个数 问题类型 存在问题的 已处理的 

矿业权   

矿界问题 

    

    探矿权       

    采矿权       

矿业权   

其他问题 

    

    探矿权       

    采矿权       

 

 



有关说明： 

负责人：         
 

审核人：       
   

填表人： 

          
填表说明： 

         
1. 各省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进度月报告，仅需上报本报表，无需编写文字报告； 

 
2. 表中工作量是指以省为单元的统计工作量； 

      
3. 累计完成百分比=累计完成工作量/设计工作量×100%； 

    
4. 实测的探矿权数、采矿权数，是指对勘查工程、开拓采掘工程进行全面测量的探矿权个数、采矿权个数； 

5. 利用已有成果的探矿权数、采矿权数，是指以前做过测量工作、经检验符合技术要求、利用现有成果编制实地核查成果的探矿权个数、

采矿权个数; 

6. 备注栏目中，应说明需要特别注明的事项，没有需要特别注明的可空白； 
 

7. 有关说明栏目中，可说明其他已完成的工作，例如投入的经费、队伍、设备、培训、重大活动及组织实施措施等； 

8. 备注和有关说明的文字应简洁扼要，不宜过多。 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